
發言人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是
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個地方行政區
域，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
依法防範、制止、懲治任何危害國家安
全的行為，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履行
的憲制責任。

然而，香港回歸近23年以來，香
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一直沒有完成，
而且被嚴重污名化、妖魔化，加上香港
原有相關法律長期 「休眠」 ，導致香港
特別行政區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實際處
於世上所罕見的 「不設防」 狀態。

基本法第23條被妖魔化
發言人又說，近年來香港特別行

政區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面臨的形勢日
趨嚴峻。

特別是2019年 「修例風波」 發生
以來， 「港獨」 組織和激進分離勢力在
外國和 「台獨」 勢力支持下，公然叫囂
「香港獨立」 等口號，煽動無底線的 「
攬炒」 ，實施觸目驚心甚至具有恐怖主
義性質的暴力犯罪，乞求並勾連外國和
「台獨」 勢力赤裸裸地干預香港事務。

這些違法行徑嚴重挑戰 「一國兩
制」 原則底線，嚴重危害國家主權、統
一和領土完整。

發言人強調，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面臨嚴峻局勢且無法自行
完成維護國家安全有關立法的情況下，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
關，根據憲法賦予的權力作出有關決定
，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
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問題作出原
則性規定，並授權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制定相關法律，
是必然選擇，理所當然，天經
地義。

發言人表示，此次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通過有關決定授權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制定有關法律，針對的只是那些分裂國
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
的行為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
別行政區事務的活動。

不影響港人依法享自由
此次立法不僅不會影響到香港居

民依法所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包
括遊行集會的自由、言論自由、新聞
自由等，而且會使香港廣大居民的合
法權利和自由在安全環境下得到更好
行使。

「一國兩制」 方針不會變，香
港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不會變，高
度自治不會變，法律制度不會變，
外國投資者在香港的利益將繼
續依法得到保護。在國家安
全得到切實保障的情況下，
香港必將發展得越來越好。

港澳辦：
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築牢制度根基

中聯辦：
補國家安全漏洞
保一國兩制前途

發言人表示，自非法 「佔中」 和 「修
例風波」 以來，香港反對派及本土激進分
離勢力勾連外部勢力屢屢突破底線，讓 「
一國兩制」 實踐面臨嚴峻挑戰，令國家安
全受到嚴重威脅。香港面臨回歸以來最嚴
峻局面， 「一國兩制」 列車面臨脫軌的危
險。

香港「不設防」世上罕見
發言人指出，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來

說，維護國家安全是 「一國兩制」 的應有
之義，是 「必答題」 而不是 「選擇題」 。
「一國兩制」 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維護國
家統一和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兩者缺
一不可。回歸近23年來，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在反對派百般阻撓下，至今無法完成，
使香港成為世所罕見的在國家安全上 「不
設防」 地區。以國家立法的方式堵住香港

國家安全的風險漏洞，建立健全相關法
律和執行機制，是維護 「一國

兩制」 制度安全的迫切需
要，也是完善同憲法與

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
度和機制的必然要
求。

發言人強調
，香港出現當前
嚴峻複雜局面，
與回歸以來維
護國家安全立
法缺失有着重

要關係。香港一些人與國際反華勢力和 「
台獨」 勢力相勾結，妄圖推動香港走向獨
立或半獨立政治實體。這些人的行為要頑
固對抗中央全面管治權，衝擊特別行政區
憲制制度，根本上毀掉 「一國兩制」 。少
數政治激進分子企圖 「攬炒」 香港，綁架
750萬港人利益，執意把香港逼往絕路，
對此中央絕不會坐視不管。中央採取果斷
有效舉措，築牢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
安全制度屏障，勢在必行，理所當然。

激進分子綁架港人利益
發言人指出，有關香港國家安全立法

針對的是分裂國家、顛覆政權、組織實施
恐怖活動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等危害國
家安全的行為，針對的是極少數涉嫌危害
國家安全犯罪的人，廣大市民依法享有的
言論、新聞、出版、集會等自由不受干預
，日常生活不會受到影響，財產安全繼續
得到切實保障。中央政府會始終堅持 「一
國兩制」 方針，切實保障廣大市民依法享
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在履行維護國家安
全職責時會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符合法定
職權、遵循法定程序，不會損害一切合法
權益。發言人亦提醒市民，反對派及本土
激進分離勢力出於反中亂港的居心，勢必
會大肆造謠抹黑、以危言聳聽的慣用伎倆
製造恐懼。廣大市民一定要認清他們的本
質，要看到中央維護 「一國兩制」 的決心
和信心，要相信國家安全得到保障，香港
才能發展得更好。

大公報記者 馮瀚林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發言人昨日就十三屆全國人大三
次會議審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
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草案）》發
表談話表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出有關決定，十分及時，
十分必要，十分重要，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將為 「一國兩制」 行
穩致遠築牢制度根基。

大公報記者 文軒

中聯辦發言人昨日表示，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草案）》，這是堵塞香港國家安全
法律漏洞的必要之舉，是確保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的治本之策
，充分體現了中央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的堅強意志和堅定決心，充
分體現了對香港整體利益和香港同胞根本福祉的堅決維護和最大
關愛。

「國有常法，雖危不亡。」 二千年前的韓非子
已點出國安法律的重要性。全國人大審議 「決定」
為香港制定國安法，這將徹底改變香港在國家安全
方面長期 「不設防」 的狀態，堵塞基本法二十三條
立法缺位的漏洞。若問國安法將為香港帶來什麼影
響，那就是精準打擊極少數亂港分子，更好地保護
香港人享有的各種自由及權利，為香港長治久安、
經濟繁榮打下更堅實的基礎。

有本地傳媒用 「心中忐忑」 來形容部分市民對
國安立法的感受，這不足為奇。國安法對香港是新
事物，而人們通常會對不了解的東西感到擔憂。更
主要的原因是，反對派長年累月地妖魔化、抹黑國
安法， 「洗腦」 所致，他們將國安法形容成洪水猛
獸，彷彿隨時會吞噬香港人現時享有的一切。至於
反對派對國安法惶恐萬狀，則是因為 「自己知自己
事」 。可以看到，反對派慌作一團，有人提出 「垂
死」 掙扎，有人計劃 「着草」 逃亡，有人急切向外
國勢力求援，有人開始羨慕澳門可以自行就二十三
條立法，真所謂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精準打擊亂港分子
事實上，雖然國安法在香港是新鮮事物，在國

際上卻早已是慣例。西方國家國安立法最早，亦最
完善。被稱為 「民主燈塔」 的美國，國安法不是一
部，而是很多部，堪稱汗牛充棟。反對派千方百計
阻撓香港國安立法，同時對西方的國安法視為當然

，根本就是雙重標準。為什麼西方人
可以享受國安法的保護，內地及澳門也
一早制定相關法律，香港卻可以例外呢？

觀乎全國人大 「決定」 的內容，其實與
基本法二十三條相似。二十三條要求本地立法，禁
止 「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
府、竊取國家機密、外國政治組織或團體在港進行
政治活動、香港政治組織或團體與外國政治組織或
團體建立聯繫」 等七種罪行，當年香港醞釀立法時
，社會上已有討論，終因反對派的干擾及破壞而功
敗垂成，從此束之高閣。全國人大果斷出手，香港
國安法涵蓋二十三條部分內容，包括 「顛覆國家政
權、分裂國家、外國勢力干預」 ，另加一項 「恐怖
主義」 。

提及 「顛覆國家政權」 、 「勾連外部勢力」 ，
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 「亂港四人幫」 的成員，如李
柱銘、黎智英、陳方安生等人；提及 「分裂國家」
，市民的腦海中應該閃現黃之鋒等，因為他們主張
「港獨」 、 「自決」 ；談到 「外國勢力干預」 ，自
然指的是美國NDI等掛着 「非政府組織」 羊頭、賣
禍港狗肉的外國機構。一言以蔽之，一般市民與國
安法並不相干，擔心完全是多餘的。

另一方面，相信任何一位有民族氣節、熱愛香
港的市民，都看不慣少數亂港分子一味挾洋自重，
動輒跪求外國勢力制裁香港。香港人也接受不了外
國勢力為圍堵中國，不惜將香港當戰場，將市民當

人質。國安法阻止香港內奸勾連外部
勢力搞亂檔，非但不是反對派鼓吹的 「

損害香港利益」 ，恰恰相反，是防止香港
利益被損害，是對香港的呵護。
至於將「恐怖主義」納入打擊範疇，更加順理成

章。去年六月以來，香港修例風波迅速演變為血腥
黑暴，大批暴徒瘋狂破壞公共設施，瘋狂打砸私人
商舖，瘋狂投擲汽油彈，瘋狂襲擊無辜的市民，簡
直是 「和尚打傘，無法無天」 。市民失去了正常返
工、上學、逛街消費及旅行的自由，生活在恐懼中
，不知哪一天厄運降臨到自己頭上。發展到後來，
黑暴分子裝備真槍實彈，製造炸彈，更出現國際恐
怖分子常用的「壓力煲炸彈」。坐視問題惡化，香港
將變成伊拉克、敘利亞的翻版。恐怖主義、攬炒成
為香港頭號大敵，國安法勢在必行。

高度自治絲毫未損
反對派過去全力阻撓二十三條立法，致使香港

國安好比無掩雞籠，方便他們大搞破壞活動、禍港
殃民，法律無奈其何。香港本身不具備立法的條件
，迫使國家出手，國安法針對的就是那些破壞分子
，他們的好日子應該到頭了。

行無愧怍心常坦。對大多數市民來說，生活及
工作不會受到任何影響，該幹什麼還是幹什麼，原
來如何生活現在仍然如何生活，不會有任何損失。
一定要說 「失去」 ，那就是失去對黑暴的恐懼，生

活得更安全、更舒坦、更放心。
具體而言，基本法保障的各種權利，如遊行、

集會、出版、言論等自由，並不會因為國安法的建
立健全而削弱。中央維持 「一國兩制」 、 「港人治
港」 、高度自治初心不改，香港獨立的司法權、終
審權不受影響。將來，涉及國安法的嫌犯也將在香
港受審、判決，服刑也在香港。反對派所謂的 「送
中」 ，若不是自作噩夢，就是別有用心。

歸根究柢，香港是中國的香港，世上沒有任何
人會比中央領導人更關心香港人的福祉及香港的前
途，沒有任何人比中央更希望維持香港繁榮穩定。
國家決不願意看到好端端的香港回歸後就變了樣，
更不願看到少數人為一己私利與外部勢力勾結，進
而將香港變成顛覆國家的基地，這只會毀掉香港的
未來。中央對香港的國家安全負有最大及最終的責
任，制定國安法的唯一目的，就是確保東方之珠永
放光芒，確保香港在國家深化改革開放的歷史大潮
中繼續發揮建設性作用。

香港人最珍惜自由，這一點無人否認。但自由
與法律並不矛盾，孟德斯鳩早就說過，自由不是無
限制的自由，自由是一種能做法律許可的事情的自
由。維護國家安全，保障社會穩定，自由才有了可
能，否則，黑暴橫行，恐怖勢力扎根，市民連出門
都擔驚受怕，自由也就無從談起。皮之不存，毛將
焉附！香港人唯有自覺維護國家安全，才能享受真
正的自由，放飛心中的理想。

維護國家安全無損港人自由權利
龔之平

要聞 責任編輯：秦漢威
美術編輯：李慕之A2 2020年5月23日 星期六

維護國家安全維護國家安全


